「強化住宅地震保險法制基礎」

委外研究案 需求計畫書
99年5月

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

壹、  計畫目的及方向
為落實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政策性目的，以現行保險法第138條之1條文為基礎，檢視前開條文授權之子法、子法授權之相關規定、因應實務作業所訂相關準則及本保險制度面臨之問題等，研議強化住宅地震保險之法制基礎，以提供主管機關政策參考之需。

貳、  工作項目及內容
一、保險法條文之增修草案及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法律位階架構之建議，研議範圍包括： 
（一）財產保險業在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角色及任務

（二）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及下列事項：

-地震保險基金資金不足之處理

-政府承擔成本之處理
（三）住宅地震保險承保機制及下列事項：

- 住宅地震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合併承保之處理
- 住宅地震保險設定抵押權人之處理
（四）住宅地震保險理賠機制及下列事項：

-合格評估人員之任務、調度及管理
（五）住宅地震保險之再保險、共保組織、資訊作業及相關帳務之處理

（六）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範圍、保險金額、保險費率、各種準備金之提存、會計處理等
（七）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之設立、任務、資金運用等

（八）其他（研議過程中視需要而需納入者）

二、撰寫期中及期末研究成果報告期間，適時召開諮詢會議多方徵詢外界意見，除邀請主管機關及本基金代表出席諮詢會議外，另應邀請法律學者專家（至少4人）與保險業者代表等，並事先徵詢本基金同意。
三、完成本案期中及期末研究成果報告，並應出席本基金舉行之期中及期末報告審查會議。前開諮詢會議資料、會議結論（含逐字發言紀錄）等文件應予整理建檔，並納入研究成果報告。
3、 研究文件交付時程及項目
一、受託單位應於99年8月第4週前提出期中報告一式十五份。
二、受託單位應於99年10月第1週前提出期末報告初稿一式十五份，提請本基金審核。
三、受託單位應參考本案審查會議意見於99年10月第4週前完成期末報告之修改及校對，並提送期末研究成果報告二十本（含期末報告修正對照表）及其電子檔案一式三份送交本基金，由本基金辦理驗收。

肆、  本案採購金額
本案採固定費用決標。計新台幣柒拾萬元整（含稅），包含受託單位（計畫主持人及其邀請之團隊人員等）之研究費與酬勞、諮詢會議專家學者及業者代表之會議出席費（含差旅車馬費）及受託期間本案行政與庶務費用(包含印刷費及其他雜項費用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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